
别把说粗话当时尚
——— 反思粗鄙的流行文化之一

说到粗鄙的流行文化，语言的
粗鄙化应该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
不知从何时起，一些曾经让人羞
于启齿的粗话成了流行语。随意
浏览几个网页，就有“屌丝”、“脑
残”这样的词语不时闪现。这些词
语不用解释，一看就知道是粗话，
此外还有像“2B”这种谐音版的粗
话。

各种粗话堂而皇之地进入公
共话语空间，制造的是精神污染。
当那些稚气未消的少年毫不在乎
地说出一些让成年人感到脸红的

粗话时，我们确有必要警惕语言的
粗鄙化。这种披着“时尚”外衣的语
言，不仅破坏了民族语言的纯洁，
还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扭曲着下
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一个以说“屌
丝”为荣的人，恐怕也不会以做流
氓、痞子为耻。

粗话甚至脏话，可以说自古
有之，不独在中国，在其他国家和
地区应该也是有的。但在公共空
间中，粗话俚语大多都是语言的
禁忌。曾经，不能文明说话的“大
老粗”行为会让人自惭形秽，而现
在却呈现相反的趋势。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把飙粗话、脏话当做时
髦，连一向严守底线的传统媒体
也开始打擦边球，像“李天一他妈
的要求高，律师不干了”这种标题

“大行其道”，这种现象让人感觉
触目惊心。

导演冯小刚曾发微博表达自
己对粗话的态度，他说：“称自己
是草根是自嘲，称自己是屌丝那
是自贱。”说粗话确实是一种自我
污名，但如果目的仅止于此，未必
会有那么多人追这个时髦。以粗
话为荣的风气似乎源于网络，最
初的网络语言作为大众化的表
达，颇有颠覆性和创造性，那些反
传统的俏皮和机智也为很多人效
仿，不少人因为上网认识了“囧”、

“槑”等。但是在商业化和娱乐化
的推动下，一些网络词语失去新
鲜感之后逐渐被极端的粗话俚语
取代。越是刺耳的粗话，在网上越
容易被大家记住并流传。

粗话当然是粗鲁的语言表达，
而语言的粗鲁与行为的粗暴又是
密不可分的。一个人如果动辄“老
子”、“他妈的”，又怎么可能对他人
谦和礼让。说粗话就像随地吐痰，
如果大家都不以为意，被污染的就
是公共空间，最终受损的也是公共
利益。

一些欧洲国家曾以立法禁止
说脏话，但以法律的强制力量来反
制文化的粗鄙化，能产生多少效果
也很值得怀疑。所谓文化，就是文
而化之，就应该潜移默化。要让粗
话和脏话销声匿迹，必须要让公众
认识到，公共语言环境和我们身处
其中的大气环境一样，纯净才有益
于健康。为此，说话文明一点儿不
丢人、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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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拍读报

免费下载“云拍”

客户端，对准报纸上带

有“云拍”l ogo的图片

拍摄，便可观看视频。

葛纵横谈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新闻媒体关乎言论自由，司法
部门关乎社会公正，在转型社会均
扮演着异常重大的职责。与全球同
行一样，中国媒体正经历从传统媒
体到互联网时代的艰难转型。基于
现实国情，中国新闻人又有着国外
同行无从感受的艰辛，其压力是双
重的。但这种艰难，正凸显了中国新
闻界坚持、发展、成长的使命。而且，
公信力已成为中国媒体最可依赖的
保护，而公信力首先来自报道内容
的客观公正。

陈永洲事件令人痛心地折射了
我们这个行业的积弊。和转型期的
其他行业一样，中国的新闻寻租并
不是个人操守有亏的偶然发作，而

是存在于相当一部分新闻机构和媒
体人的顽疾。媒体本为社会公器，新
闻界不是“升官发财”的通道。但由
于体制机制原因，多数媒体又有官
方背景和政府隐性支持。因此，倘缺
乏自律与他律，媒体很可能在市场
与权力之间“套利”。

如果放任这种寻租行为蔓延
下去，则无法期待中国新闻业的
健康成长，还会给整个中国社会，
特别是市场体制建设和商业文化
培育，带来极大破坏。此次陈永洲
事件若能深入调查、完整披露、严
肃处理，将是更为可贵的反面教
材。(摘自《新周刊》杂志，作者胡
舒立 )

胡舒立新近发表文章《新闻寻
租不可恕》，很快催生了多篇驳论和
商榷文，不赞同胡文之处主要是：在
陈永洲案这个法律问题上程序先于
实体，在媒体先自主还是先自律的
关系上主张自主在先，在此时只谴
责新闻腐败不利于媒体保持已被压
缩的空间。

在本文写作之时，一群真正忧
心中国新闻事业的人士正在通过手
机探究呼吁新闻界禁止有偿新闻和
新闻敲诈等底线问题的可能性，但
我对其效果有几点担心。

其一，限制新闻界胡作非为，不
能光靠道德约束，就像反腐败要有
刚性的法律机制一样，而这是目前
缺失的。况且腐败可分两种：勾结性
腐败和勒索性腐败，后者在暗中实

现利益交换，各方皆大欢喜，因此更
隐蔽，危害更烈。

其二，有人指出，陈永洲和他的
报社在整个大媒体圈中，其实都是
小角色，比他们更黑、更隐蔽的“大
鬼”比比皆是。

其三，权利与义务应当对等，
只限制媒体寻租腐败，不在法律
上赋予媒体以基本的监督权利，
这种监督就会忽强忽弱，若有若
无。

其四，目下新媒体如日中天，
如果说此前已是红包、软文盛行，
那么，风雨飘摇中的媒体更容易失
节。中国媒体没有退出机制，一些媒
体操守会节节下降，“失节事小，饿
死事大”可能成为某种常态。(摘自
新浪博客，作者展江)。

触犯法律底线

“冠军”也得受罚

娄士强：这几天，游泳运动
员孙杨又火了一把，在一起发生
在杭州的车辆刮擦事故中，孙杨
长期无证驾驶的情况被曝光了。
这件事也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许建立：长期无证驾驶的情
况着实让人吃了一惊。道路也属
于公共场所，驾车行驶不只是司
机和乘客个人的私事。相关法律
要求持证驾驶，就是为了维护道
路上的秩序和安全，无证驾驶也
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

肖龙凤：从报道来看，孙杨
没有驾驶证，也就说明没有通过
国家规定的考试，不具备驾车上
路的资格。假设他无证驾驶过程
中，因为车技不过关导致严重人
员伤亡，后果难以想象。这次意
外被发现无证驾驶，还真让人感
到后怕。

娄士强：我看到孙杨自己也
通过网络做出了道歉，杭州交警
对他进行了罚款和行政拘留7天
的处罚。有了这些教训，想必孙
杨自己也能认识到错误所在。

许建立：交警的处罚也给一
些自我感觉有所依仗的人提了
醒：不论你有多大的名气，取得
过怎样的荣誉，在法律面前都是
平等的。

承担社会责任

也是出名“代价”

娄士强：孙杨无证驾驶的事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很多媒体也
都进行了报道。也有人说，这只
是一件涉及无证驾驶的普通案
件，不应当因为“主角”是奥运冠
军就进行这样的炒作。

肖龙凤：“主角”不普通，也
就让这个事情变得不普通了。在
赛场上大放光彩的孙杨，早已成
为“全民偶像”，对于无证驾驶一
事，已经有一些粉丝在为他辩护
了。如果对此轻描淡写，狂热的
粉丝称之为“个性”甚至效仿，负
面影响是很大的。

许建立：不只是孙杨，与名
人相关的案件，往往会引发强烈
的舆论反应，之前高晓松醉驾、
韩红冒用军牌等事情也是如此。
这次孙杨的事一经曝光，孙杨为
名车代言、驾驶出镜的广告也被

“挖”了出来，就有律师指出，无

证驾驶为汽车代言的画面是严
重违反法律法规的。

肖龙凤：带着名人的光环，
他们从中可以获得超出一般人
的利益，名人的违法行为自然也
会产生更恶劣的社会影响。享受
到做名人的好处，就得承担相应
的社会责任，要考虑到个人行为
有可能产生的影响，“我行我素”
或是公然“作奸犯科”，必然要遭
到强烈的舆论谴责。

别给名人留下

通往特权的后门

娄士强：现在车辆的普及度
非常高，还有几个人不知道驾车
需要携带驾驶证呢？从现在曝光
的信息来看，孙杨无证驾驶已经
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值得深
思的是，他明知故犯的胆量是从
哪里来的。

肖龙凤：据媒体报道，今年
年初，与孙杨闹过绯闻的一名空
姐曾发微博称，孙杨开车带她出
游但没有驾驶证。当时，不少网
友关注到了这条微博，还转发给
了当地交警部门。很难说具体怎
么处理的，不过，肯定没给他应
得的教训。

许建立：看来，这胆量跟一
些执法部门的纵容是有关系的。
不光是孙杨，我们在生活中常碰
到类似的事，有些稍有名声的
人，即便并没有高深的背景，却
在很多方面享受到特殊的便利，
一些公共服务机构在接待他们
时，态度也出奇的好。

肖龙凤：如果公权力部门也
加入到“优待”名人的行列，甚至
不惜违法违规大开后门，这会造
成一种错误的印象：通往特权的
大门是敞开的，所谓的名气就是
通行证。这显然会让一些“不自
觉”的名人自我膨胀，无视应有
的公共秩序。

许建立：现在，人们对名人
违法事件高度敏感，也反映出普
通民众反对特权、追求公平的意
识。之前爆出王菲离婚的消息
时，一张据称是她在办理现场坐
沙发的照片，就引发了舆论强烈
反应。但愿公众的监督能和相关
职能部门的依法办事形成合力，
让包括孙杨在内的名人们，在合
法合规的道路上“安全驾驶”。

新闻寻租不可恕

对新闻事业的几点担心

葛媒体视点

葛圆桌评论

“孙杨事件”折射
名人“特权意识”

近日，游泳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孙杨在杭州驾车与公交车
相撞，就在事故的处理过程中，孙杨本人被确定为无证驾驶,被
处以行政拘留7日、罚款2000元的处罚。那么，是谁给了他长期
违法上路的“胆量”？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存在一个路口安装十几个甚
至几十个摄像头的情况。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摄像头是企业私自安装，但当
地公安等主管部门却长期视而不见。(据《人民日报》、《北京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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